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及评

价实施细则 

为规范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过程及评价，特制定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及评价相关实施细则。 

一、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的原则 

课程体系是直接影响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和学生学习成效的基本要素。课程体

系设置应能有效支撑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符合学校对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

指导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并充分体

现专业特色。 

二、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的组织机构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各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及合理性评价的组织机构，

教学副院长是总协调人，各系主任是相应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及评价的直接

责任人。 

为制（修）订相应专业的课程体系，系主任带领专业教学指导小组具体完成

本专业课程体系调研、调研结果统计分析、组织专业内研讨、课程体系制（修）

订、课程教学大纲制（修）订等工作。 

课程教学大纲制（修）订的责任人为各课程负责人。 

三、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的周期 

课程体系的修订与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一同进行，一般为 4 年，每年可局部

调整。 

四、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程序和评价方法 

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的程序见图 1所示。专业课程体系评价以应届毕业

生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为依据，结合往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调查问卷，以

及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获得的任课教师、行业与企业专家意见，分别从课程体

系设置能否有效支撑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是否符合学校要求、是否符合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能否体现专业特色等方面进行评价。最终由

系主任完成课程体系评价意见及其分析报告，上报学院和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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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体系制（修）订程序 

五、课程教学大纲制（修）订和合理性评价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遵循产出导向教育的反向设计原则，以落实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最终实现毕业要求达成为目标。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在

学院的统一管理下完成，在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同时制定符合课程体系和课

程目标要求的课程教学大纲。 

（1）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修）订，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① 课程目标与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合理； 

② 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能有效支撑课程目标的实现； 



③ 课程考核方式能反映课程目标的实现。 

在课程教学大纲制（修）订时，必须明确以下三个支撑关系： 

① 明确课程目标对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 

② 明确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③ 明确课程考核评价标准（依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在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中，要求包含以下五个要素： 

① 课程目标、课程培养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②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 

③ 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包括主要教学内容（含

实验）、重点、难点、教学方法、学时分配等； 

④ 课程考核评价标准（依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要求做到考核评价

易衡量，考核评价有依据，考核评价针对课程目标； 

⑤ 指明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2）课程教学大纲的合理性评价 

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合理性评价的标准为：课程目标与所支撑的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是否合理；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能否有效支撑课程目标的

实现；课程考核方式能否反映课程目标的实现。具体参考《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机制》（附件 4-1-40） 

六、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及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支撑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如果经过评价、分析，专业毕业要求不

能达成，应改进课程体系。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及其持续改进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基本

环节，如果经过评价、分析，课程目标不能达成，应加强督导改进教学方式，同

时加强师资培训、实验设施、实践环境等教学保障条件的建设力度。 

 


